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第 27 屆畢業紀念冊封面及封底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第 27 屆畢業系列活動實施辦法 

貳、目的： 

為慶祝第 27 屆畢業生即將承載著師生祝福走向國中之途，特舉辦「第

27 屆畢業紀念冊封面及封底徵選」活動，藉以自己的畢業冊，自己來設計

為出發點，激發本屆學生的創意，為自己創造美好回憶及永存畢業紀念冊

供未來回顧在東興國小六年來的點點滴滴。 

叁、參加對象： 

108 學年度六年級學生。 

 

肆、活動內容： 

一、 徵選內容：以南屯區東興國小校徽為主要概念，設計力求簡潔而

內蘊本校精神及符合本年段的特色，並能具體呈現活潑、熱情的樣貌。 

二、 報名表：請洽詢 108 學年度六年級各班導師，並填寫徵選報名表、

切結書、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三、 作品規格： 

1. (1)手繪稿：以八開圖畫紙創作封面及底面二個，以水彩為主。 

(2)電腦繪圖：以 A4 大小紙張創作，作品須彩色輸出送件。 

2. 作品上的標語，封面以東興國小第 27 屆畢業紀念冊為設計理

念，可融合東興方程式：3H+2G、校徽理念等文字或圖像之

相關元素，以彩色、平面方式呈現。 



3. 活動報名表上需加註 100 字以內的設計理念，包含代表意義及

創意發想由來的描述。 

4. 參賽作品須檢附：八開(手繪)、A4(電腦繪圖)圖案封面、底面

設計圖、活動報名表（貼於作品背面）、切結書、著作權轉讓

同意書。 

四、 作品繳交方式： 

1. 截稿日期：108 年 9 月 30 日 12:00 截止。 

2. 送件至各班導師：。 

3. 活動洽詢窗口：李明錦 老師  

五、 評選方式：  

      (一) 初選：由 108學年度六年級導師文件審核，審核通過者進入複選。 

      (二) 決選：由校內美術老師針對初選通過作品進行決選，選出最佳作

品若干件為本校第 27屆畢業紀念冊的封面及封底徵選結果。 

     (三)決選標準：代表性佔 50%，創意及構圖 50%。 

     (四)得獎者將公告於六年級各班教室。 

六、 獎勵方式： 

（一）第一名：1 名，獎狀乙紙、圖書禮券 500 元，並獲選第 27 屆畢

業紀念冊的封面及封底。  

（二）第二名：2 名，獎狀乙紙、圖書禮券 200。 

（三）第三名：3 名，獎狀乙紙、圖書禮券 100 元。 

 

 

 



伍、著作權相關規定及備註： 

1. 參選作品無論採用與否均不予退還，如有需要由作者事先自行備份留

存。 

2. 參選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者為限。 

3. 參選作品應具原創性，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有涉

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作品提供者自行負

法律上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除取消其得

獎資格，追繳回獎金，並由次優作品遞補。 

4.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歸屬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第 27 屆畢業小組，授權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第 27 屆畢業小組

使用，且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但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第 27 屆畢

業小組同意作品作者以複製方式保留作品。得獎作品臺中市南屯區東

興國民小學第 27 屆畢業小組保有修改權，作者不得異議。 

 

陸、經費：由學校經費預算或家長會支應。 

 

 

柒、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校長： 

                設備組長：        事務組長： 



附件 1 參選編號：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第 27 屆畢業紀念冊封面及封底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者姓名  

作者班級  

住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子郵

件信箱 
 

設計理念說明： 

                                                                                

 

                                                                                

 

                                                                                

 

                                                                             

 

                                                                               

 

                                                                             

 

                                                                               

 

                                                                               

 

                                                                               

 

                                                                               

 

                                                                               



附件 2 參選編號：  

  

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本畢業紀念冊封面及封底確係本人               所創作，未違反智慧財產

權法之相關規定；若有抄襲或不實情形，得由貴學年取消得獎資格，並收回

所得獎狀及獎金(或獎品)。  

  

  

此致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立書人：                                 （簽名&蓋章）  

  

  

 

        立書日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附件 3 參選編號：  

智 慧 財 產 權 授 權 書 

授 權 人 ： 

 

  

 

被授權人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授權期限 自得獎之日起。 

(備註：1.請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2.授權人請填本畢業紀念冊封面及封底設計人。) 

授權人 茲此授與主辦單位，免授權金、全球性之權利，為宣傳活動或產品，

得於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散佈或使用參賽作品，並得轉授權。據此，授權者

同意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可選擇將作品，張貼於主辦單位的網站供人

點覽或於各媒體或公開場所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散布。  

  

 此致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填表日期：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